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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
推動中小企業創新經濟開拓市場計畫



透過諮詢診斷、人才培育及群聚輔導，推動中小企業開拓市場，提升商機。以數據驅動為核心，鼓勵企業共享與

運用數據，以精準行銷、開發新商品及服務、優化供應鏈，提高商機，並加強產業合作，發展創新經濟商業模式

(包含開發新商品或服務及供應鏈流程改善)

產業趨勢、消費者洞察與
服務體驗設計

具體實
施策略

廠商徵選與
建構示範案例

跨域經驗交流
與多元通路鏈結

整合推廣
與擴散服務

數據驅動
創價、共生、共創群聚發展

.

願 景 發展目標
協助5案群聚，

創造至少125家共創群聚發展

創新數位商業模式

概念驗證 (POC)

輔導策略
對創新構想進行初步測
試，確認市場需求

服務驗證 (POS)

優化服務模式與產品設計，
提升實際應用效能

商業驗證 (POB)

驗證商業模式的可行性，
國內外市場落地

推動主軸
建立數位群聚系統 創造數據價值思維

計畫架構

115年度推動中小企業創新經濟開拓市場計畫

計畫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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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

申請對象

✓符合中小企業標準

資本額1億以下或員工未滿200人

✓生活相關與製造產業
食、衣 、 住 、 行 、 育樂 、 健 、 美 、 
製造相關領域

✓信用狀況良好

3年內無退票、欠稅或拒絕往來紀錄

提案條件

✓1家領航企業：

具數據應用能力，運用數位創新商業模式

✓25家群聚成員：

須結合至少25家中小企業簽署MOU

✓核心目標：

數據驅動、市場拓銷、商模創新

一案多投
重複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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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選案件數
5案

每案新臺幣

180萬元
實際輔導金額依115年預算核定結果調整

輔導款 ≦配合款 ≦

合作意願書

提案單位

群聚成員合作單位

實收資本額 每月提供數據 配合個資查核

會計師查核報告

期初期末

創新經濟

診斷量表

申請金額與配合事項

自 115年1月28日起 
 至 115年2月13日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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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內網站公告 資格審查 選案 入選公告

初審 複審

√ 符合規範

√ 提交計畫書

√ 提交簡報

√ 線上填寫企業創新評量

√ 符合規範

√ 文件完整

√ 資格符合

√ 初審意見表 √ 初審意見表

√ 委員意見

√ 資料匯整送署備查

√ 寄信通知

  

選案流程

5



06

旗艦領航群聚成長輔導模式

1. 服務創新、流程創新、產品創新、組織創新、技術轉移。

2. 提升通路、客流增加、投資、商機等商業績效。

3. 規劃交流媒合機制，促進相關業者輔導能量、產品與服務資源連結。

場域驗證增加群聚成員

營業額
服務體驗人次

預
期
效
益
指
標

必備指標：

選填指標：

商機提升新臺幣

3,600萬元以上

提案業者

提提

消費者體驗滿意度

至少85%以上

群聚成員教育訓練

至少100人次以上

止
商模創新

輔導案效益指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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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策略(15%)

創新驅動(25%)

數據應用(40%)

市場開拓(10%)

帶動效益(10%)

40%

10%

10%

15%

25%

審查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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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服務網絡推動與企業實質效益

地方網絡角色

區域均衡與產業多元發展
透過地方服務網絡推動，使各縣市、各產業之中

小企業，有機會接觸創新經濟資源，區域均衡發

展，強化地方產業多樣性。

企業實質效益

從一次性補助，轉為長期成長支持

企業參與本計畫，獲得的不是單點資源，而是：

➢ 一案一導師之專業輔導與顧問陪跑

➢ 數據應用導入與商業模式優化

➢ 市場測試、通路驗證與實證機會

➢ 群聚合作與跨域媒合資源

協助企業降低轉型風險，加速創新模式落地。
群聚擴散與在地能力累積

結合地方政府、公協會及在地組織，建立多元接

觸管道，避免計畫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熟悉政府

計畫之企業，提升政策觸及廣度與執行公平性。

透過工作坊、教育訓練及在地網絡串聯，有助於：

⚫ 促進群聚成員交流與合作

⚫ 將輔導成果向地方產業擴散

⚫ 形成示範案例與複製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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